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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印度尼西亚普拉博沃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被

业界称为“矿业新政”的监管措施。这套组合拳不仅触及矿

业经营许可、矿企工作计划审批、税费制度等核心环节，还

包括针对非法采矿活动空前严厉的处罚规定。这些政策和举

措标志着印度尼西亚矿业治理范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

转变正重新定义着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矿业企业所面临的

机遇与风险边界。 

     一、印度尼西亚矿业政策体系的全面重构 

    印度尼西亚矿业新政并非单一政策，而是一套覆盖行业

全链条的系统性工程。2025 年 2月，印度尼西亚国会（议会）

正式通过了《矿产和煤炭矿业法》修正案，为后续具体条例

的出台提供了顶层法律框架。该法修订的核心在于强化国家

对矿产资源的控制力，旨在提升国家从其自然资源中可获取

的经济利益份额。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于2025年2月17日签署颁布、

当年 3 月 1日生效的《第 8号政府条例》，该条款要求自然

资源（包括但不仅限于矿产资源）出口商必须将全部出口收

入存入印度尼西亚专门银行账户至少 12 个月。这一规定较

此前“30%收入留存三个月”的要求大幅收紧，核心旨在增

加国内美元流动性，进而稳定印度尼西亚货币汇率，进一步



增强国家经济抗风险韧性。 

    2025年4月，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颁布并生效的《2025

年第 19 号政府条例》大幅调整了采矿权使用费结构，对镍、

铜、锡等商品引入累进税率制度。对于煤炭行业，新的特许

权使用费率与印度尼西亚煤炭参考价格挂钩，并根据热值和

开采方式实行阶梯式税率。当煤炭基准价格高于 90 美元/吨

时，部分矿商适用税率较原先增加 1%，露天煤矿税率区间为

5%至 13.5%。其旨在通过引入与价格挂钩的累进税率机制增

加国家财政收入，并以此强化政府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引

导矿业资本向下游高附加值产业延伸。 

2025 年 9 月由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同年 1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的《2025 年第 39 号政府条例》包括两部分内容：

其一为许可证分配机制，明确采用公开拍卖与优先授予双轨

制，其中优先权授予范围显著扩大至合作社、中小企业、宗

教组织拥有的商业实体、国有企业/地方企业，以及与大学

合作的私营企业和从事下游活动的企业。此举旨在使矿业收

益分配更具包容性与公平性，提升特定群体在国家经济中的

参与度，并鼓励产学研结合。其二为投资价值评估标准，评

估重心从资源禀赋转向下游加工能力与环保合规性。生产经

营许可证期限延长至 20 年（可延期两次，每次 10 年）；若

涉及加工或精炼相关业务，期限可达 30 年。本次投资价值

评估标准变动以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换取投资者对下游一体

化设施的投资承诺和更高的环保标准，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 



2025 年 10 月 3 日由印度尼西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颁布

并生效的《2025 年第 17 号条例》规定，原有的三年期工作

计划与预算审批被年度审批制所取代。所有矿企必须在每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期间提交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与预

算》（简称“RKAB”），审批部门需在 8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批，否则系统将自动视为批准。这一变化进一步赋予了政府

动态调控矿业产能的能力，尤其针对煤炭、镍等关键大宗商

品的供给节奏。这标志着针对矿企的预算审批制度发生了根

本性变革。 

    二、印度尼西亚矿业合规性执法与司法化趋势 

    新政的突出特征不仅体现在规则条款的优化完善，更核

心的是执行力度的全面强化，环境合规已成为执法工作的优

先考量方向。2025 年 6 月，在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省拉贾安

帕特群岛，4 家镍矿企业因违反环境法规被直接吊销采矿许

可。该地区以其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科研价值享誉国际，政府

的这一决定明确传递了环境保护在采矿业发展中优先级提

升的信号。 

土地复垦也是重点考虑的因素。2025 年 9月，印度尼西

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宣布暂停 190 项矿业经营许可，约占印

度尼西亚有效许可总数的 4%，涉及煤炭、镍、金和锡等多种

矿种。这一大规模执法行动直接源于企业对土地复垦义务和

生产配额的违反，这表明政府对矿商采矿后土地复垦义务的

评估以及开采量超过配额等问题高度重视，相关处罚到位。 



2025 年 9 月，由印尼国有矿产公司与两家外国矿企联合

运营的韦达湾镍矿（全球最大镍矿之一），其 148 公顷作业

区因涉嫌超许可经营被政府特别工作组接管。这一针对行业

巨头的行动，清晰表明了新政执行的普遍适用性和不容挑战

的权威性。 

2025年12月，印度尼西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发布新规，

对超出森林许可范围非法运营的矿企，将按每公顷 3.54 亿

至 65 亿印度尼西亚盾的标准罚款，镍矿企业则面临最高处

罚。处罚金额不仅基于非法占用面积，还根据违规经营年限

和矿产类别计算，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实施更精细化的

追责机制。 

    三、印度尼西亚矿业新政对全球矿业市场的潜在影响 

印度尼西亚此次系统性、全方位的矿业政策转向，其影

响将远超国界，从市场供应、投资流向和全球治理三个层面

重塑全球矿业格局。 

    首先，市场供应“计划化”，价格波动性加剧。最直接

的影响来自针对矿企《工作计划与预算》审批改为年度制。

这使得印度尼西亚政府获得了调控镍、锡、煤炭等关键商品

全球供应的“年度阀门”。作为全球最大镍供应国和主要煤

炭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可通过收紧或放松产量配额来主动匹

配价格目标，维护财政收入。此举将永久性增加市场供应端

的不确定性，任何关于审批延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价格

剧烈波动。对下游制造商（如电池、不锈钢企业）而言，来

自印度尼西亚的供应稳定性下降，将迫使它们寻求供应链多



元化或增加库存，从而推高全球产业链的整体成本。  

    其次，投资逻辑重构，全球资本面临战略抉择。新政强

制改变了在印度尼西亚的矿业投资价值公式，单纯的矿山开

采项目已失去吸引力，资本必须流向冶炼加工等增值环节，

并满足严苛的环保标准。这显著提高了准入门槛，可能导致

投资向有能力应对复杂合规挑战的行业巨头集中，而中小型

或单纯财务投资者将被迫退出。同时，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收

紧也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监管稳定的资源国，以及几内亚

等铝土矿生产国创造了替代性投资机遇，促使全球矿业资本

进行重新配置。  

    再次，治理范式外溢，树立“精细化”资源民族主义样

板。印度尼西亚作为关键矿产大国，其政策实践具有强烈的

示范效应。这套组合拳标志着资源国的管控策略从粗放的国

有化或出口禁令，升级为涵盖财税、许可、外汇、环保一系

列因素的精细化工具箱。这种以最大化国家长期收益为目标

的“印度尼西亚模式”，很可能被其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

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全球矿业监管趋

严。此外，印度尼西亚的新政策也与美欧的供应链溯源和 ESG

标准（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形成复杂互动，使其自身

成为地缘经济博弈的焦点。其基于火电的镍产业链能否满足

西方的“绿色”标准，将直接影响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布

局与成本。  

综上，2025 年印度尼西亚矿业新政是一场深刻的矿业治

理革命，其核心是以系统性管控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最大化、



可持续的国家利益。对全球市场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关键矿

产供应弹性的收缩和价格波动风险的加剧，更预示着全球矿

业投资逻辑的根本性重塑。 


